









瑞财行〔2018〕0690号


瑞丽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18年第二批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专项资金的通知


瑞丽市教育局：
根据《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教育局关于下达2018年第二批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专项资金的通知》（德财教〔2018〕250号）文件要求，现下达你们2018年第二批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专项资金（具体内容及预算科目详见附表）。        
为确保专款专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自2016年起，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资金纳入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以下简称“全面改薄”）进行管理使用。教育局要相应足额落实分担资金，确保“全面改薄”各项建设任务及义务教育均衡验收顺利完成。
2、 教育局收到资金后，按照“全面改薄”规划统筹安排到具体项目。资金安排应遵循以下要求：
（一）服从规划要求。自2016年起，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资金按照省级审定的《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规划（2014-2018）》，逐年滚动实施，实事求是，统筹考虑，分清轻重缓急，重点解决各地危房，以及突出的、近期亟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确定项目实施顺序，既要符合2014-2018年的总体设计，又要明确2018年度实施的具体项目，确定实施内容、项目进度、资金投入，确保不窝工，不懈怠，见实效。
（二）服从义务教育基本均衡进度计划。依据义务教育基本均衡进度计划，统筹资金，优先安排2018年义务教育基本均衡计划达标所需的项目，并按照三部委《关于印发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的通知》（教基一厅〔2014〕5号）要求，着力保障“全面改薄”建设的20项底线要求，确保薄弱学校改造任务的完成。
（三）德财教[2018]41号提前通知各县（市）的省级配套资金、88县的州级配套资金、41县的州县配套资金指标作废，具体额度以本文件为准。
三、请市教育局统筹中央、省级和地方资金时要将资金分类安排，不得混淆，中央资金、省级资金、州级资金和县（市）资金不得交叉安排同一具体项目。
四、市教育局在资金安排使用时要按照《教育部办公厅 国家发扎改革委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的通知》（教基一厅〔2014〕5号）要求，着力保障“全面改薄”建设的20项底线要求。
五、市教育局要按照《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有关要求，切实加强专项资金管理和监督检查，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要及时组织对实施项目评估验收。省财政厅、省教育厅和州级相关部门将采取适当方式进行监督检查。对于虚报、冒领、挤占、挪用、套取财政专项资金的行为，将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六、请严格按照《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州市财政支出预算执行进度考核办法>的通知》（云财预〔2017〕92号）第五条中关于“3月31日：预计累计支出进度不低于20%；4月30日：预计累计支出进度不低于35%；5月31日：预计累计支出进度不低于50%；6月30日：预计累计支出进度不低于60%；7月31日：预计累计支出进度不低于65%；8月31日：预计累计支出进度不低于75%；9月30日：预计累计支出进度不低于80%；10月31日：预计累计支出进度不低于90%；11月30日：预计累计支出进度不低于95%”的规定，切实加快支出进度，加强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涉及政府采购的，要按照政府采购相关规定和程序办理，加快项目实施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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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本局国库股。
瑞丽市财政局                    　     2018年12月2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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